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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 
武

柯
武
，
日
明
治
三
十
三
年

（
一
九
○
○
）九
月
二
十
一
日
生
於

本
鄉
汴
頭
村
。

柯
氏
自
幼
刻
苦
自
勵
，
及

長
，
則
關
心
地
方
民
眾
疾
苦
，
時

值
日
據
時
期
，
時
常
為
地
方
排
難

解
紛
，
後
被
推
舉
為
線
西
庄
保
甲
聯
合
會
會
長
，
經
常

向
日
方
政
府
爭
取
鄉
民
福
祉
，
甚
得
民
眾
之
愛
戴
。

臺
灣
光
復
後
，
見
鄉
民
繳
交
稻
穀
、
洽
辦
公
事

等
，
皆
須
遠
途
跋
涉
至
線
西
，
且
道
路
泥
濘
，
至
為
不

便
，
故
結
合
鄉
內
有
志
之
士
，
極
力
爭
取
分
鄉
，
本
鄉

乃
獲
准
自
線
西
鄉
劃
出
，
即
現
今
之
伸
港
鄉
。
創
鄉
之

初
，
百
廢
待
舉
，
鄉
公
所
、
派
出
所
、
農
會
等
機
構
之

辦
公
地
址
皆
無
著
落
，
端
賴
其
張
羅
、
捐
獻
，
伸
港
鄉

之
政
制
始
具
雛
形
。
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五
九
）
，
由
於
地
方
派
系

競
爭
激
烈
，
為
消
弭
紛
爭
，
鄉
民
共
同
推
舉
其
登
記
為

鄉
長
候
選
人
，
後
在
無
人
參
與
競
選
之
情
況
下
，
順
利

當
選
為
第
四
屆
鄉
長
。
其
鄉
長
任
內
，
為
提
升
鄉
內
教

育
水
準
，
在
財
政
艱
難
中
於
七
嘉
村
今
伸
東
國
小
現
址

爭
取
成
立
彰
化
縣
立
伸
港
初
中
（
今
伸
港
國
中
之
前

身
）。
此
外
，
為
防
海
水
倒
灌
、
危
及
鄉
民
之
安
全
，

亦
努
力
爭
取
海
防
河
堤
之
興
建
，
使
沿
海
民
眾
之
生
命

財
產
獲
得
保
障
。
綜
觀
柯
氏
之
一
生
，
為
地
方
建
設
及

鄉
民
福
祉
奉
獻
心
力
，
對
國
家
社
會
貢
獻
至
鉅
。
民
國

五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六
七
）
一
月
九
日
過
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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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 

批

柯
批
，
日
明
治
四
十
三
年
（
一

九
一
○
）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生
於
本
鄉

汴
頭
村
，
及
長
因
經
商
舉
家
遷
往
新

港
村
。柯

氏
早
年
從
事
農
耕
、
拉
車
，

後
至
水
尾
市
場
做
生
意
，
由
於
貨
真

價
實
，
童
叟
無
欺
，
生
意
興
隆
。
平
日
他
誠
懇
務
實
，

經
常
替
村
人
排
解
糾
紛
，
因
此
被
村
人
推
舉
，
當
選
新

港
村
村
長
。
而
後
更
上
一
層
樓
，
當
選
第
六
屆
代
表
會

主
席
。柯

氏
從
政
之
餘
，
以
企
業
長
才
及
靈
活
生
意
手

腕
，
創
立
連
美
紡
織
實
業
公
司
及
立
祥
實
業
公
司
，
生

產
高
級
織
布
，
產
品
暢
銷
海
內
外
，
造
就
鄉
民
許
多
就

業
機
會
。
商
業
活
動
外
，
柯
氏
平
日
廣
結
善
緣
，
鄉
民

有
困
難
，
都
能
伸
出
援
手
，
給
予
幫
助
，
因
此
能
獲
得

大
眾
支
持
，
順
利
當
選
第
五
屆
鄉
長
。

柯
氏
當
選
鄉
長
之
後
，
即
以
其
企
業
長
才
，
全
力

經
營
鄉
政
。
當
時
隨
著
經
濟
進
步
，
社
會
日
漸
繁
榮
，

新
港
村
水
尾
街
也
漸
漸
熱
鬧
起
來
，
原
有
舊
的
零
售
市

場
（
今
新
市
場
對
面
）已
不
敷
使
用
，
而
現
今
的
零
售

市
場
原
為
一
片
墳
場
，
柯
氏
力
排
眾
議
，
決
定
遷
移
墳

場
，
興
建
佰
姓
公
廟
，
祭
祀
無
主
零
骨
，
墳
場
原
地
則

興
建
市
場
，
由
於
新
市
場
的
遷
建
，
帶
動
了
地
方
繁

榮
、
興
盛
。

綜
觀
柯
氏
一
生
，
活
躍
於
政
商
兩
界
，
為
地
方
建

設
與
鄉
民
福
祉
，
奉
獻
無
數
心
力
，
對
伸
港
鄉
可
謂
貢

獻
頗
大
。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八
九
）三
月
三
十
日

過
世
。

 

柯 

扱

柯
扱
，
日
明
治
四
十
四
年

（
一
九
一
一
）一
月
二
十
日
生
於

本
鄉
溪
底
村
的
農
家
。
幼
時
因

家
境
貧
困
，
只
讀
了
三
年
私

塾
。
自
幼
勤
奮
，
刻
苦
耐
勞
，

全
心
致
力
於
農
耕
，
種
田
、
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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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割
稻
、
種
雜
糧
等
樣
樣
精
通
。
且
生
性
忠
義
、
正

氣
凜
然
，
深
獲
鄉
民
愛
戴
。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四
九
）
，
柯
氏
深
感
交
通

困
難
，
除
子
弟
求
學
不
便
之
外
，
鄉
民
洽
公
須
長
途
跋

涉
至
線
西
鄉
，
亦
甚
為
不
便
，
故
同
周
天
啟
等
人
不
辭

辛
勞
奔
波
，
極
力
爭
取
與
線
西
鄉
分
鄉
，
改
立
新
港

鄉
，
後
又
易
名
為
伸
港
鄉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）
，
柯
氏
為
民
服
務

的
精
神
感
動
鄉
里
百
姓
，
高
票
當
選
為
第
一
屆
民
選
鄉

長
，
並
順
利
蟬
聯
第
二
、
三
屆
鄉
長
。
後
參
選
彰
化
縣

議
員
，
連
任
第
四
、
五
、
六
、
七
屆
之
縣
議
員
，
由
於

為
人
忠
義
正
直
、
敢
說
敢
做
，
民
眾
稱
其
為
彰
化
縣
大

砲
議
員
，
且
有
競
選
不
倒
翁
之
譽
。
其
任
內
非
常
重
視

鄉
內
子
弟
教
育
，
曾
投
入
大
同
國
小
之
創
建
，
為
地
方

教
育
建
立
了
良
好
的
基
礎
。

在
柯
氏
任
鄉
長
、
議
員
任
內
，
鄉
政
之
財
政
拮

据
，
積
極
爭
取
上
級
政
府
補
助
款
項
；
同
時
，
柯
氏
在

提
拔
鄉
內
優
秀
人
才
、
惠
助
鄉
民
等
方
面
皆
不
遺
餘

力
，
在
在
深
受
鄉
民
所
敬
重
。
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七
五
）
九
月
五
日
，
柯
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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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第
七
屆
縣
議
員
任
內
，
因
操
勞
成
疾
而
棄
世
。
綜
觀

其
一
生
之
政
治
生
涯
，
碩
果
纍
纍
而
操
守
廉
潔
，
其
功

名
可
謂
永
留
青
史
。

 

黃
清
雲

黃
清
雲
，
日
大
正
十
二
年

（
一
九
二
三
）
六
月
三
十
日
生
於

本
鄉
定
興
村
，
曾
任
伸
港
鄉
第
六

屆
及
第
七
屆
鄉
長
。
為
農
家
子

弟
，
自
幼
勤
奮
刻
苦
，
自
初
中
畢

業
後
，
為
改
善
家
中
經
濟
便
放
棄

升
學
，
全
心
全
意
的
在
商
場
中
打

拼
，
後
來
因
緣
際
會
，
服
務
於
伸
港
鄉
公
所
民
政
課
，

當
時
因
政
府
推
行
三
七
五
減
租
計
劃
，
黃
氏
也
投
入
此

一
福
國
利
民
之
計
劃
，
工
作
表
現
甚
獲
長
官
青
睞
，
後

改
任
鄉
公
所
代
表
會
秘
書
，
並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（
一

九
六
八
），
投
入
伸
港
鄉
第
六
屆
鄉
長
選
舉
，
高
票
當

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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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選
鄉
長
後
，
亦
秉
持
為
民
公
僕
，
為
百
姓
地
方

服
務
貢
獻
一
己
之
心
力
，
期
間
為
充
實
學
養
，
進
入
僑

泰
高
商
夜
間
部
進
修
。
在
鄉
長
任
內
，
他
非
常
重
視
鄉

內
子
弟
教
育
，
曾
投
入
伸
東
國
小
之
創
建
，
以
及
新
港

國
小
、
國
中
之
遷
移
新
建
工
程
，
為
地
方
百
年
樹
人
之

教
育
，
奠
定
了
深
厚
的
基
礎
。

黃
氏
育
有
三
男
二
女
，
長
男
自
安
全
單
位
退
休
，

次
男
河
銓
留
學
英
國
，
是
費
雪
爾
大
學
資
訊
博
士
，
任

教
崑
山
大
學
，
三
男
河
榮
，
現
任
牙
醫
師
。
長
女
登

美
，
任
職
審
計
部
；
次
女
秀
霜
，
英
國
利
物
浦
大
學
心

理
學
博
士
，
現
任
台
南
師
院
教
務
長
，
各
有
所
成
，
顯

示
黃
氏
家
教
之
成
功
。

其
為
民
服
務
之
精
神
，
著
實
感
動
鄉
里
百
姓
，
順

利
連
任
第
七
屆
鄉
長
，
繼
續
為
鄉
里
服
務
。
在
歷
任
兩

屆
鄉
長
後
，
到
彰
化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，
退
休
後
從
事
土

地
代
書
工
作
，
繼
續
為
鄉
民
服
務
。
民
國
九
十
年（
二

○
○
一
）
六
月
八
日
去
世
，
享
年
七
十
九
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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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天
啟

周
天
啟
祖
籍
福
建
同
安
，

父
親
周
嘉
會（
又
稱
周
興
）原
居

今
嘉
義
市
火
車
站
附
近
，
清
朝

末
年
遷
至
本
鄉
海
尾
村
墾
居
，

圍
海
造
地
，
開
闢
海
埔
新
生

地
，
並
從
事
灰
窯
事
業
，
為
地
方
活
躍
人
物
，
時
常
有

異
姓
械
鬥
，
周
興
都
為
調
停
，
避
免
事
件
擴
大
，
是
一

位
地
方
上
的
領
導
人
物
，
聲
名
遠
播
彰
化
地
區
，
清
朝

政
府
曾
授
軍
功
五
品
，
當
時
與
辜
顯
榮
和
楊
吉
臣
二

人
，
號
稱
彰
化
三
傑
。

周
天
啟
生
於
日
明
治
三
十
六
年（
一
九
○
三
）六
月

十
六
日
。
天
啟
年
少
從
秀
才
周
紹
祖
授
業
，
而
後
進
入

臺
南
長
榮
中
學
就
讀
，
時
父
親
已
過
世
，
天
啟
自
力
奮

發
，
至
日
本
留
學
，
在
日
本
完
成
大
學
教
育
。
回
到
臺

灣
後
，
隨
蔡
培
火
加
入
台
灣
文
化
協
會
，
擔
任
該
會
中

央
常
務
委
員
，
旋
即
遭
日
人
逮
捕
入
獄
，
入
獄
年
餘
獲

釋
放
，
然
天
啟
仍
積
極
參
與
抗
日
活
動
，
同
有
志
之
士

組
「
臺
灣
民
眾
黨
」，
仍
擔
任
該
會
中
央
常
務
委
員
，

並
兼
社
會
部
部
長
。
之
後
因
反
日
被
迫
離
臺
，
在
日
昭

和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三
六
）逃
往
大
陸
，
並
在
福
建
省
廈

門
培
元
中
學
執
教
。
是
時
中
日
戰
爭
，
天
啟
秘
密
參
加

臺
灣
革
命
同
盟
會
東
南
分
會
組
織
，
並
任
主
任
，
活
動

於
江
蘇
、
浙
江
、
安
徽
省
等
地
方
。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四
五
）
戰
爭
結
束
，
隨
後

回
臺
，
不
久
即
當
選
臺
灣
省
首
屆
臨
時
省
議
會
議
員
，

並
出
任
臺
灣
省
營
造
公
會
理
事
長
。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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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九
五
○
）
七
月
，
本
鄉
由
線
西
鄉
分
出
，
乃
周
天

啟
與
地
方
人
士
促
成
。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五

八
），
他
回
到
彰
化
參
選
第
四
屆
彰
化
縣
議
員
選
舉
當

選
，
並
被
選
為
縣
議
會
議
長
。
該
年
本
鄉
仍
稱「
新
港

鄉
」，
同
嘉
義
縣
新
港
鄉
同
名
，
最
後
經
抽
簽
本
鄉
易

名
「
伸
港
」
，
該
名
即
由
周
天
啟
取
名
，
其
意
為
在
於

希
望
本
鄉
能
伸
長
成
功
。
隔
年
，
發
生
八
七
水
災
，
彰

化
縣
各
鄉
鎮
遭
受
到
嚴
重
災
害
，
周
氏
一
面
勘
查
災

情
，
監
放
賑
款
，
使
災
區
迅
速
復
原
。
卸
任
議
長
職
務

後
，
不
久
後
被
延
聘
為
僑
務
委
員
會
顧
問
，
國
民
黨
臺

灣
省
黨
部
評
議
委
員
等
名
譽
職
。
民
國
六
十
年（
一
九

七
一
）六
月
十
四
日
，
不
幸
因
心
藏
病
突
發
而
病
逝
臺

大
醫
院
，
享
年
七
十
歲
。 

柯 

豆

柯
豆
，
號
燕
清
，
日
大
正

六
年
（
一
九
一
七
）
二
月
十
一
日

出
生
於
本
鄉
溪
底
村
。
柯
府
世

代
耕
讀
，
然
因
家
境
清
寒
，
故
柯
氏
雖
天
資
聰
穎
，
但

在
公
學
校
畢
業
後
，
即
輟
學
從
農
，
卻
自
修
益
篤
，
後

任
線
西
庄
役
場
部
落
書
記
，
在
職
中
勤
勉
從
公
，
待
人

和
藹
，
服
務
熱
忱
受
鄰
里
交
讚
。
迨
至
光
復
後
，
受
地

方
父
老
愛
戴
，
乃
出
任
首
屆
溪
底
村
村
長
。
民
國
五
十

三
年
（
一
九
六
四
）
，
當
選
鄉
民
代
表
。
民
國
五
十
八

年
（
一
九
六
九
）
，
任
鄉
民
代
表
會
主
席
，
前
後
長
達

十
年
之
久
。
在
其
任
內
協
助
完
成
伸
東
、
伸
仁
兩
國
小

之
創
建
，
為
百
年
樹
人
之
教
育
、
促
進
地
方
之
發
展
等

貢
獻
良
多
。
又
柯
氏
能
者
多
勞
，
復
先
後
出
任
伸
港
鄉

護
林
協
會
理
事
長
、
彰
化
縣
護
林
協
會
理
事
、
彰
化
水

利
會
小
組
長
、
代
表
、
伸
港
鄉
農
會
常
務
監
事
及
六
、

七
、
八
屆
理
事
長
，
尤
多
獻
替
。
民
國
七
十
六
年（
一

九
八
七
）
，
當
選
彰
化
縣
模
範
父
親
，
所
育
七
男
四

女
，
均
出
類
拔
萃
，
長
公
子
明
謀
先
生
為
現
任
監
察
委

員
，
二
公
子
明
師
先
生
現
為
伸
港
鄉
農
會
總
幹
事
，
兩

位
均
秉
持
柯
氏
之
精
神
，
繼
續
在
社
會
地
方
貢
獻
、
服

務
，
其
政
績
皆
為
鄉
人
所
肯
定
與
讚
許
。

柯
氏
不
幸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九
四
）
八
月

一
日
棄
世
長
辭
，
享
年
七
十
八
歲
。
其
遺
族
為
紀
念
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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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之
愛
鄉
愛
土
情
懷
及
培
養
後
進
之
職
志
，
特
節
省
喪

葬
費
用
新
臺
幣
一
千
三
百
萬
元
，
利
用
其
中
的
一
千
萬

元
於
本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成
立「
彰
化
縣
柯
豆
社
會
福
利

基
金
委
員
會
」。
另
外
的
三
百
萬
元
則
捐
給
鄉
公
所
所

成
立
之
「
伸
港
鄉
博
愛
獎
學
基
金
會
」
，
旨
在
資
助
縣

鄉
內
亟
待
救
援
之
老
弱
孤
苦
，
並
獎
勵
清
寒
優
秀
子

弟
，
以
酬
柯
氏
之
夙
願
，
誌
其
獨
留
之
典
範
，
且
使
其

德
澤
遺
愛
人
間
。

劉 

水

劉
水
，
日
大
正
七
年
（
一
九

一
八
）
八
月
十
五
日
出
生
，
本
鄉

蚵
寮
村
人
。
就
讀
和
美
公
學
校
、

培
元
中
學
，
臺
中
僑
泰
工
業
家
事

職
業
學
校
畢
業
。
二
十
八
歲
擔
任

蚵
寮
村
村
長
，
連
任
二
屆
。
自
民

國
三
十
九
年
至
四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│
一
九
五
八
）

連
任
三
屆
鄉
民
代
表
會
主
席
。
然
後
連
續
五
任
當
選
第

四
、
五
、
六
、
八
及
第
九
屆
縣
議
員
，
並
兼
任
中
國
國

民
黨
黨
團
書
記
，
充
分
發
揮
協
調
、
溝
通
才
能
，
被
稱

為
「
議
會
消
防
軍
」
。

出
身
濱
海
漁
村
的
劉
水
，
深
切
了
解
漁
民
生
活
，

任
職
省
漁
會
理
事
（
八
年
）
、
常
務
監
事
（
五
年
）
期

間
，
為
漁
民
爭
取
蚵
枝
補
助
、
蚵
螺
除
害
等
福
利
。
擔

任
鄉
農
會
總
幹
事
二
十
年
、
縣
農
會
常
務
監
事
九
年
。

任
內
爭
取
興
建
農
會
辦
公
大
樓
，
方
便
農
戶
實
施
送
肥

料
上
門
等
措
施
。
曾
任
兩
屆
國
民
黨
區
黨
部
常
委
以
及

縣
黨
部
委
員
、
省
黨
部
諮
詢
委
員
等
，
晚
年
任
省
農
會

理
事
、
彰
化
縣
農
會
理
事
長
。
民
國
八
十
三
年（
一
九

九
四
）十
月
十
六
日
辭
世
，
設
立
劉
水
獎
學
金
，
嘉
惠

鄉
內
國
中
小
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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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
恭

曾
恭
，
字
瑞
元
，
生
於
清
光
緒
十
六
年
（
一
八
九

○
）三
月
十
二
日
，
卒
於
民
國
四
十
二
年（
一
九
五
三
）
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享
年
六
十
五
歲
。
其
文
學
造
詣
出

類
拔
萃
，
學
淵
識
博
，
精
通
古
書
詩
詞
，
然
而
由
於
日

據
時
期
實
施
皇
民
化
政
策
，
禁
止
漢
學
教
導
，
他
仍
極

力
提
倡
漢
文
教
育
，
成
立
漢
字
私
塾
班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曾
氏
精
修
中
藥
、
病
理
學
，
執
壺
濟

世
，
於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國
家
中
醫
師
甄
選

檢
覈
合
格
。
他
並
為
伸
港
鄉
首
任
調
解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
也
曾
代
表
伸
港
鄉
參
加
古
都
鹿
港
吟
詩
賽
入
選
，
日
據

時
期
則
曾
擔
任
保
正
，
造
福
桑
梓
二
十
七
年
。

洪 

福

洪
福
，
字
才
，
日
明
治
三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○
四
）

二
月
十
六
日
生
於
本
鄉
泉
厝
村
（
菅
林
）
，
幼
年
喪

父
，
家
境
貧
寒
。
少
年
從
大
姑
丈
習
中
醫
藥
學
。
年
輕

時
，
曾
分
別
於
雲
林
縣
林
內
鄉
及
本
鄉
開
業
濟
世
，
業

務
鼎
盛
，
求
醫
者
甚
眾
。
然
自
認
本
身
未
曾
正
式
學

醫
，
於
某
些
疾
病
，
力
有
未
逮
，
遂
將
業
務
轉
交
給
其

學
徒
柯
子
元
先
生
（
後
成
為
本
鄉
第
一
位
正
式
中
醫

師
），
而
轉
經
營
雜
貨
生
意
。
由
於
其
誠
懇
務
實
，
遂

使
其
業
務
蒸
蒸
日
上
，
漸
成
為
鄉
內
最
大
之
雜
貨
商
。

洪
氏
育
有
四
男
三
女
，
長
男
沛
然
，
次
男
肇
基
，

皆
繼
承
家
業
，
各
有
所
成
。
四
男
其
璧
，
畢
業
於
臺
灣

大
學
農
化
系
，
並
考
上
省
政
府
公
費
留
學
，
得
美
國
紐

約
大
學
微
生
物
學
博
士
學
位
，
後
回
國
歷
任
衛
生
署
藥

物
食
品
檢
驗
局
局
長
、
預
防
醫
學
研
究
所
所
長
。
五
男

其
鵬
畢
業
於
師
範
大
學
生
物
系
，
任
教
於
國
民
中
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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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六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不
幸

因
腦
溢
血
突
發
而
辭
世
，
享
年
六
十
八
歲
。

黃
添
旺

黃
添
旺
，
日
明
治
三
十

八
年
（
一
九
○
五
）
十
一
月
四

日
，
生
於
線
西
鄉
寓
埔
村
溝

仔
邊
的
書
香
之
家
，
父
親
黃

玉
�
為
漢
學
家
，
曾
任
日
據

時
期
保
甲
書
記
，
極
重
視
子

女
教
育
。
在
父
親
的
薰
陶
下
，
他
開
始
了
一
生
為
教
育

奉
獻
的
生
涯
。

黃
氏
小
時
就
讀
和
美
線
公
學
校
線
西
分
校
，
於
日

大
正
九
年
（
一
九
二
○
）
畢
業
，
成
績
優
秀
，
考
上
台

北
師
範
學
校
。
學
成
後
回
到
鄉
里
任
教
，
從
此
春
風
化

雨
數
十
載
，
直
到
退
休
，
栽
培
人
才
無
數
。
日
昭
和
十

年
（
一
九
三
五
）
，
黃
氏
先
調
到
新
港
公
學
校
服
務
，

於
服
務
期
間
，
視
學
生
如
子
弟
，
愛
護
有
加
，
當
時
學

生
中
有
一
弱
視
者
，
他
每
次
都
會
親
自
陪
同
如
廁
，
讓

學
生
能
方
便
於
簡
陋
的
廁
所
裡
，
此
外
他
也
牽
手
帶
這

學
生
到
和
美
遠
足
，
使
學
生
終
生
難
忘
。
除
教
育
的
表

現
外
，
黃
氏
尤
重
民
族
氣
節
，
當
時
日
本
人
的
皇
民
化

運
動
中
，
他
如
果
順
應
潮
流
，
改
成
日
本
姓
名
，
不
但

可
以
加
薪
，
且
以
其
師
範
學
校
正
科
出
身
，
可
升
任
為

校
長
，
但
他
能
不
為
所
動
，
堅
持
民
族
氣
節
，
誓
不
改

名
。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四
五
年
）
十
二
月
，
黃
氏

奉
派
為
光
復
後
新
港
國
校
首
任
校
長
。
他
深
感
責
任
重

大
，
兢
兢
業
業
，
勤
勉
辦
學
，
全
校
教
職
員
工
及
學
區

家
長
，
在
他
的
精
神
感
召
下
，
同
心
協
力
，
貫
徹
教
育

理
念
，
使
新
港
國
校
成
為
全
縣
知
名
的
學
校
之
一
。
學

生
中
無
力
升
學
高
中
、
大
學
者
，
他
就
和
黃
嘉
和
教
導

一
起
拜
訪
鄉
內
士
紳
周
天
啟
、
柯
武
等
人
，
請
他
們
伸

出
援
手
，
幫
助
家
境
清
寒
子
弟
，
完
成
升
學
意
願
，
甚

至
出
國
留
學
，
完
成
博
士
學
位
。
他
任
內
並
協
助
本
鄉

第
二
學
校
（
今
大
同
國
民
小
學
）
之
創
立
，
方
便
附
近

學
子
就
近
上
學
。
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六
二
）
五
月
，
他
從
教
育

崗
位
退
休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七
月
十
四
日

去
世
，
享
年
七
十
七
歲
。
綜
其
一
生
，
任
勞
任
怨
、
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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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
謙
恭
、
不
耍
權
謀
的
教
育
風
範
，
永
遠
留
在
鄉
民
的

心
裡
。

 
黃
嘉
和

黃
嘉
和
，
生
於
日
明
治
三
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○
五
）
農
曆
八

月
八
日
，
線
西
鄉
下
犁
村
人
。

自
幼
天
資
聰
穎
，
就
讀
和
美
公

學
校
線
西
分
校
至
四
年
級
，
即

直
升
和
美
公
校
至
畢
業
，
獲
州
知
事
獎
（
今
縣
長

獎
）。
自
台
中
州
教
員
養
成
所
畢
業
，
日
大
正
十
三
年

（
一
九
二
四
）
執
教
於
今
秀
水
鄉
馬
興
國
小
，
二
年
後

轉
調
新
港
分
校
。
當
時
學
校
僅
有
兩
間
教
室
無
操
場
，

黃
嘉
和
發
起
鄉
民
填
石
填
土
興
建
操
場
，
使
學
校
初
具

規
模
，
陸
續
擴
增
學
生
。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五

五
）
擔
任
和
美
鎮
塗
厝
（
後
改
名
培
英
）
國
民
學
校
校

長
。
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六
二
）
六
月
，
黃
氏
調
任

新
港
國
校
校
長
，
至
五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七
○
）
十
月
屆

齡
退
休
。
在
本
鄉
執
教
期
間
，
殫
精
竭
力
，
嚴
格
要
求

教
室
工
程
品
質
，
親
自
帶
領
學
生
栽
種
樹
木
，
以
身
教

代
替
體
罰
，
同
時
為
教
師
爭
取
權
益
。
退
休
期
間
熱
心

公
益
，
時
常
暗
中
捐
助
貧
困
家
庭
，
歷
任
伸
港
鄉
調
解

委
員
會
主
席
、
國
民
黨
伸
港
鄉
區
黨
部
常
務
委
員
會
、

和
美
鎮
老
人
會
理
事
、
博
愛
教
育
基
金
會
會
長
、
太
極

拳
伸
港
區
創
會
會
長
。
為
推
展
太
極
拳
、
太
極
劍
在
各

村
紮
根
不
遺
餘
力
，
使
伸
港
鄉
榮
獲
彰
化
縣
與
全
國
太

極
拳
運
動
雙
料
冠
軍
。

黃
氏
嚴
於
律
己
，
寬
以
待
人
。
育
三
子
二
女
，
子

孫
俱
受
良
好
教
育
，
卓
然
有
成
。
民
國
八
十
五
年（
一

九
九
六
）
農
曆
一
月
一
日
，
罹
患
心
肌
擴
大
病
而
逝

世
。 

柯
子
元

柯
子
元
，
日
大
正
三
年
（
一

九
一
四
）
九
月
十
五
日
生
，
本
鄉

埤
墘
村
人
，
祖
籍
福
建
晉
江
。
柯

氏
為
農
家
子
弟
，
十
四
歲
才
入
私

塾
就
讀
，
二
十
歲
後
拜
師
泉
厝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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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福
習
中
醫
。
二
十
二
歲
與
陳
不
治
結
為
夫
婦
，
育
二

子
三
女
。

年
輕
時
家
境
貧
困
，
學
習
認
真
。
日
昭
和
十
三
年

（
一
九
三
八
）
，
在
今
新
港
村
新
港
路
二
○
九
號
開
設

「
永
和
堂
」
中
藥
舖
，
仍
攻
讀
《
醫
宗
全
鑑
》
、
《
醫
方

集
解
》
、
《
傷
寒
》
等
書
籍
。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
七
三
）
參
加
中
醫
師
特
考
，
順
利
通
過
，
藥
舖
改
名

「
寶
隆
堂
」（
現
由
其
子
柯
呈
翰
繼
承
）
，
為
伸
港
鄉
資

歷
最
久
之
中
藥
店
舖
。
柯
氏
為
病
人
所
開
的
處
方
，
醫

好
眾
多
心
臟
病
、
腎
臟
病
患
者
。
為
彰
化
縣
好
人
好
事

代
表
，
擔
任
新
港
國
校
家
長
會
長
、
福
安
宮
主
任
委

員
、
彰
化
縣
中
醫
師
公
會
理
事
、
中
藥
公
會
監
事
及
各

公
益
團
體
顧
問
等
。
熱
心
公
益
，
出
錢
出
力
。
七
十
七

年
五
月
十
日
，
因
心
肌
梗
塞
遽
逝
，
享
年
七
十
五
歲
。
 

柯
合
和

柯
合
和
，
生
於
日
大
正
五
年

（
一
九
一
六
）
十
月
十
八
日
，
本

鄉
溪
底
村
人
，
祖
籍
福
建
晉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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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。
新
港
公
學
校
畢
業
後
，
長
期
務
農
，
民
國
四
十
年
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起
經
商
，
設
合
發
製
（
花
生
）
油
廠
。
五

十
五
歲
時
任
福
安
宮
管
理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自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至
八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九
二
│
一
九
九
八
）
連
續
擔

任
第
二
、
第
三
、
第
四
屆
主
任
委
員
。
辭
世
於
民
國
八

十
七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。
育
有
四
子
三

女
，
業
餘
愛
好
南
管
，
擅
長
彈
奏
琵
琶
與
胡
琴
。

柯
氏
稟
承
媽
祖
之
仁
風
，
自
民
國
六
十
年（
一
九

七
一
）負
責
福
安
宮
增
建
事
宜
，
不
但
積
極
籌
劃
整
建

工
作
使
廟
貌
煥
然
一
新
，
同
時
建
成
佔
地
四
三
○
坪
的

三
層
樓
香
客
大
樓
以
及
綠
樹
環
繞
、
噴
泉
處
處
的
福
安

公
園
。
柯
合
和
熱
心
公
益
，
關
注
貧
民
施
醫
、
冬
令
救

濟
、
學
生
獎
學
金
等
工
作
。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（
一
九

九
五
）
獲
選
彰
化
縣
「
長
青
楷
模
」
。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獲
民
眾
服
務
站
選
為
「
伸
港
之
珠
」
。


